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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  

 

自资专上教育界别实施  

《管治及质素保证良好规范守则》研究报告  

(二零一七年五月 ) 

 

摘要  

 

1. 本报告载列自资专上教育界别实施《管治及质素保证良好规范

守则》 (下称「守则」 )的研究结果。自资专上教育委员会在二

零一五年六月颁布上述守则，供自资专上教育界别自行采纳，

以提升自资专上教育的质素和透明度，同时促进该界别的持续

发展。自资专上教育委员会属咨询组织，负责从宏观及策略角

度就自资专上教育界别的发展，向教育局局长提供意见。  

 

自资专上教育界别  

 

2. 自资专上教育界别包括所有提供全日制经本地评审自资本地及

／或非本地副学位及／或学士学位课程的公帑资助及非公帑资

助院校 (以下统称「院校」 )，以及该等院校辖下的自资部门。

副学位课程指香港资历架构第四级的副学士及高级文凭课程。  

 

研究重点及目的  

 

3. 就实施守则进行的研究 (下称「研究」 )，聚焦于整个自资专上

教育界别，而非个别院校。研究旨在就自资专上教育界别实施

守则的程度、影响和成效提供数据，也就是了解院校有否具体

地遵循良好规范守则。政策原意是让自资专上教育界别的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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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自资部门灵活采纳良好规范守则，以配合运作需要。因此，

采纳守则属自愿性质。  

 

4. 守则包括以下三个范畴的 27 项良好规范：「 1.院校管治」；「 2.

课程设计及推行」；「 3.教职员、其他资源及学生支持」。其

中 10 项良好规范可再分为 30 个细项 (即同一项良好规范守则下

不同实施重点的部分 )。举例来说，就本研究而言，第 1.2.1 项

「制订策略及运作计划」可再分为 1.2.1a「制订策略计划」及

1.2.1b「制订运作计划」两个细项。  

 

研究的基本原则  

 

5. 是次研究在信任基础上进行，重点在于了解自资专上教育界别

有否实施守则，以及其影响和成效。至于实施情况是否理想，

则不属研究范围。此研究不应视作外部的质素保证调查，因此

研究所得及结果不得用以影响质素保证机构其后进行的质素保

证工作。  

 

研究范围  

 

6. 研究于二零一六年五月展开，先就守则的句构进行分析，以便

提供框架制订研究方法及程序。研究方法于二零一六年六月及

七月经过前期测试及／或先导测试。按教育局指引，守则内每

项良好规范的主句视为主要良好规范，并纳入研究范围；而与

实施主要良好规范的方式及预期成效有关的补充指引，则不属

研究范围，但经商议后，仍会视作参考资料并载列于研究内。

补充指引着眼于「如何」实施主要良好规范，在守则内以定义

性质的语句及／或字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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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及过程  

 

7. 研究分三个阶段进行 (即案头检视、问卷调查及面谈 )，以收集

有关实施主要良好规范的程度 (即有否采纳主要良好规范 )、影

响及成效的数据和证据。研究人员亦会通过问卷调查及面谈收

集有关实施方式 (即守则内的补充指引 )的资料。  

 

8. 经教育局同意，合共 40 所院校及其自资部门 (研究对象 )获确认

为组成整个自资专上教育界别的单位。案头检视由项目小组进

行，涵盖整个自资专上教育界别，旨在就实施主要良好规范搜

集数据，完成后相关数据会用于问卷调查，供研究对象核实该

等数据是否真确无误。在 37 个获邀参与问卷调查的对象中，26

个在完成核实后交回问卷或给予书面回复。研究人员其后以分

层抽样的方式挑选七个响应单位进行面谈。研究的三个阶段于

二零一六年六月至十二月初进行。研究对象参与调查及面谈纯

粹出于自愿，此项安排已获教育局同意。  

 

研究结果和观察所得  

 

9. 在守则公布一年内，所列的 27 项主要良好规范中，已有 25 项

获自资专上教育界别八成至全部院校贯彻执行 (表 1 及表 2)。其

中约半数在界别内获全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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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案头检视 (检视数目： 40) 

(涵盖约 20 项主要良好规范及分项守则，资料来自公共领域，并

已通过问卷调查获受访者核实，及视乎需要，由研究对象提供

的内部数据补充 ) 

 

实施比率  守则数目 (项 ) 

100% 12 

90% - 99% 6 

80% - 89% 2 

总数  20 

 

表 2：问卷调查 (受访数目： 26)及面谈 (面谈数目： 7) 

(资料来自非公共领域 ) 

 

实施比率  守则数目 (项 ) 

90% - 99% 1 

80%或以上  4 

60%或以上  2 

总数  7 

  

 

10. 20 项主要良好规范与透明度或运作方式有关，数据可在公共领

域取得 (表 1)。其余五项与内部系统与机制、运作原则及程序有

关，实施情况的数据未能在公共领域取得，而必须由受访者提

供 (表 2)。 25 项主要良好规范属于守则内的下述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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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范畴 2 课程设计及推行」下所有六项守则；「范畴 3

教职员、其他资源及学生支持」下七项守则；以及  

 

10.2  「范畴 1 院校管治」下归入不同子范畴的 12 项守则：  

  「 1.1 使命及愿景」子范畴下的一项守则  

  「 1.2 策略及运作计划」子范畴下的两项守则  

  「 1.3 年报及财务报告」子范畴下的两项守则  

  「 1 .4 管治架构及程序」子范畴下的五项守则  

 守则 1 .4 .1：管治组织应有…… (组合 )的持

份者和专家  

  守则 1 .4 .2：为其管治组织及主要委员会清

晰 地 订 立 有 关 的 责 任 分 配 、 转 授 权 力 及 职

权范围  

 守则 1 .4 .4：确保其管治组织及主要委员会

的成员均了解本身的角色和责任  

 守则 1 .4 .6：应设立定期核证机构管治程序

的制度  

 守则 1 .4 .7：应公布其管治组织及主要委员

会的最新组成方法、成员名单和职权范围  

  「 1.5 费用的厘定」子范畴下的两项守则  

 

11. 至于「 1.4 管治架构及程序」子范畴下余下的两项主要良好规范，

有四个分项守则的实施比率低于 80%(表 2)，现开列如下：  

 

11.1 分 项 守 则 1 .4 .3b： 73%已 制 定 定 期 检 视 主 要 委 员 会 表

现的程序；  

 

11 .2  分 项 守 则 1 .4 .3c： 62%已 制 定 定 期 检 视 主 要 委 员 会 成

员表现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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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分 项 守 则 1 .4 .5a： 77%已 为 管 治 组 织 的 成 员 制 订 行 为

守则；以及  

 

11.4 分 项 守 则 1 .4 .5b： 69%已 为 主 要 委 员 会 的 成 员 制 订 行

为守则。 

 

部 分 受 访 者 表 示 ， 上 述 分 项 守 则 包 括 敏 感 项 目 ， 因 此 较 难

实 施 。 他 们 建 议 应 允 许 自 资 专 上 教 育 界 别 采 用 有 别 于 分 项

守 则 所 订 明 的 方 法 ， 以 达 致 相 同 目 的 。 举 例 来 说 ， 以 成 效

取代「表现」，以 委员会手册或程序及教职员手册代替「行

为守则」。  

 

12. 守则对自资专上教育界别有正面作用，因为院校认为守则可作

为加强管治的实用参考数据，同时提供质素保证指引，让院校

在顾及质素的前提下以具透明度和向公众问责的方式运作。 97%

的受访者已实施超过 80%的守则，当中有 15 所院校表示已全面

实施，更有四所院校表示在守则颁布前已全面实施。他们认为

守则反映自资专上教育界别普遍的良好规范。  

 

13. 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其系统或运作方式已符合守则所订。一致之

处，主要见于「课程设计及推行」(守则 2.1 及 2.2)及「教职员、

其他资源及学生支持」 (守则 3.1 至 3.3)方面。约有三分之二的

受访者表示，在守则颁布后，曾参考守则内容，适当地修订其

系统及／或运作方式。受访者认为守则甚具参考价值，有助持

份者 (特别是管理层和负责质素保证的人员 )履行其职能。  

 

14. 上述结果显示守则广受自资专上教育界别接受，大部分受访者

同意守则就院校管治和质素保证的良好规范提供了合适指引，

有助自资专上教育界别以具透明度和负责任的模式运作。所有

七个面谈的研究对象均同意，基于不同原因，守则对自资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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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别有用，例如守则可作为通用基准、可鼓励院校精益求

精，以及可促进良好规范的实施。  

 

15. 我们从不同来源 (图 1)取得个别院校或其自资部门营运情况的

数据。约 31%的资料从院校或其自资部门的公开网站取得；40%

的数据从其他可靠的公开网站取得，当中包括所隶属的机构、

自资专上教育信息平台、经评审专上课程资料网、香港资历名

册、教育局、公司注册处、质素保证机构等；余下 29%的数据

由受访者提供，当中 22%有实证为凭， 5%(自行报称 )与实施比

率低于 80%的四个分项守则有关 (第 10 段 )，另外 2%属研究对

象自行报称的数据。  

 

图 1：数据源分析  

 

 

16. 数据源与研究对象的关联越小，搜寻资料的力度及所需专业知

识和技巧的要求便越高。即使主题相同，不同网站所发放的数

据亦可能不一致。再者，对于内部持份者 (如教职员、现届学生、

管治组织及委员会成员 )来说，内部网络及其他内部通信渠道也

许是最方便和最易获取数据的途径。为方便获取资料及提高透

研究對象的公

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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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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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项目小组建议教育局在可行情况下，尽量把所有数据汇

集于一处，例如以自资专上教育信息平台作为实施守则的入门

网站。  

 

17. 研究发现院校和自资部门为配合运作需要，会以不同方式实施

主要良好规范。他们亦在持份者有需要知道的情况下向其披露

数据。这些做法符合政策原意，能让自资专上教育界别灵活应

用守则内的良好规范，以配合运作需要。  

 

18. 部分研究对象指出，守则内的陈述方式、遣词用字，以及对实

施方式和预期透明度的描述等，均有可能引起诠释上的差异。

针对这个情况，项目小组作出以下建议，使守则更清晰易明：  

 

18.1 在良好规范的主句后加上逗号，以分隔开紧接的定义分句，

或陈述实施方式或预期成效的语句及／或字词，藉此表明

实施方式具弹性的原意。  

 

18.2  为清楚说明对守则的期望及灵活的实施方式，以「常见问

题」的形式于守则之后提供更多数据，以说明守则的预期

成效、目的、灵活的实施方式，以及研究对象认为诠释上

或会引起争议的守则、分项守则及其词汇。  

 

19. 为使守则能全面实施，面谈的研究对象亦建议政府考虑以下方

案：为自资专上教育界别提供支持措施，以及就「良好规范」

和「良好管治」的议题，向公众提供小区教育。  

 


